
关于制定自治州托育服务机构收费标准的方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规范自治州托育服务收费行为，促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满足群众对优质托育服务的需求，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新发改规〔2025〕4号）要求，州卫健委、教育局在成本调查基础上，参照周边地州收费情况，并结合克州实际，研究提出了关于自治州托育服务机构保育费收费标准的意见。据此，我委草拟了《关于制定自治州托育服务机构收费标准的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一、基本情况
全州共有5所社会办普惠托儿所，1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，30家公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，无公办托儿所。自治州尚未制定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保育费收费标准，未实行政府指导价。目前，已认定的4家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均自行参照市场行情收费，存在收费标准不统一、缺乏监管等问题。

二、收费项目及管理方式

托育服务收费包括基本服务费和其他服务费。其中，基本服务费包括保育费、住宿费（仅限寄宿制，我州目前无寄宿制）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（一）公办托育服务机构保育费。全日托（月）收费标准：托大班150元/生·月，托小班200元/生·月，乳儿班300元/生·月，混合班200元/生·月；

（二）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保育费。全日托（月）收费标准：托大班850元/生·月，托小班900元/生·月，乳儿班1000元/生·月，混合班900元/生·月；临时托（日）收费标准：50元/生·日；计时托（小时）收费标准：10元/生·小时；

（三）公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保育费：150元/生·月；
（四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保育费：托大班850元/生·月。

上述收费标准均为最高上限标准，各类托育服务机构可结合实际情况下浮执行。

四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落实收费公示制度。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应在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，以及经营场所公示栏、服务大厅等显著位置常态化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服务内容及投诉电话“12315”等信息；同步发布招生简章、入托通知、财务信息公告，常年动态公开和更新收费目录清单，目录清单之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。

（二）保障乳婴儿减免政策。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（婴幼儿）、孤儿和残疾儿童（婴幼儿）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退费制度。保育费应按月收取，不得跨月预收。婴幼儿因故退（转）园的，应按实际在园天数退还相应预收保育费；由于放假（不含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因自身原因放假）、请假、转学、退学、插班等原因儿童当月在园天数不足4天（含0天和4天）的，按保育费缴费额的80%退还；超过4天但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（含一半）的，按保育费缴费额的50%退还；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，不退还所缴保育费；因托育服务机构原因造成停课的，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应按实际天数退还保育费；因托育服务机构刊登、散发虚假招生简章（广告）或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造成退园（机构）的，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全额退还所收取保育费，造成儿童或婴幼儿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（四）规范收费行为，禁止违规关联收费。托育服务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婴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（机构）挂钩的赞助费、捐资助学费、建校费、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。

（五）强化联合监督管理。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、教育、发改等部门应建立联合监管机制，按职责分工进一步加强托育服务机构收费监管，切实维护婴幼儿家长合法权益。
五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发布日起执行，试行期2年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如国家、自治区有新的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

